
判決字號 111年憲判字第15號【農⽥⽔利⽤地照舊使⽤案】

原分案號 會台字第11118號

判決⽇期 111年08⽉12⽇

聲請⼈ 臺灣雲林地⽅法院⺠事庭真股法官

案由 聲請⼈⼀為審理臺灣雲林地⽅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58號排除侵害事件，認所
應適⽤之中華⺠國59年2⽉9⽇修正公布之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第2項
前段規定牴觸憲法，裁定停⽌審判，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⼈⼆為補償事務事
件，認最⾼⾏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3號判決，所適⽤之上開規定有牴觸憲
法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憲法

案件公告

主文 中華⺠國59年2⽉9⽇修正公布之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第2項前段規

定：「原提供為⽔利使⽤之⼟地，應照舊使⽤」（109年7⽉22⽇制定公布之

農⽥⽔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施⾏前提供農⽥⽔利會⽔利使⽤之⼟

地，應照舊使⽤。」意旨相同）。其應照舊使⽤之⼟地，如屬⼈⺠所有，⽽

未以租⽤、價購或其他⽅式取得權源，因其已形成個⼈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

法徵收，給予相當之補償，並於3年內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，籌措財源，俾

於合理期限內逐步完成徵收補償，始符憲法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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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 壹、當事⼈陳述要旨【1】 

        ⼀、聲請⼈⼀為審理臺灣雲林地⽅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58號排除侵害事

件，認應適⽤之中華⺠國59年2⽉9⽇修正公布之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11條

第2項前段規定：「原提供為⽔利使⽤之⼟地，應照舊使⽤」（109年7⽉22

⽇制定公布之農⽥⽔利法第11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施⾏前提供農⽥⽔利會⽔

利使⽤之⼟地，應照舊使⽤。」意旨相同，下併稱系爭規定），有牴觸憲法

之疑義，經裁定停⽌審判程序後，於101年8⽉3⽇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、第

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意旨，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意旨略謂：系爭規定於立法

時，未斟酌⼈⺠所有⼟地供作⽔利使⽤之原因、必要、替代⽅案及所需費⽤

等具體情況，⼀概規定應照舊使⽤，卻未給予⼈⺠任何補償，顯有違反憲法

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等語。【2】 

        ⼆、聲請⼈⼆為補償事務事件，認最⾼⾏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3號判

決，所適⽤之系爭規定違反憲法，聲請解釋憲法。聲請意旨略謂：系爭規定

明定原提供為農⽥⽔利使⽤之⼟地應照舊使⽤，致⼈⺠就該⼟地既無法為⼀

般⽤途使⽤，亦無法獲得合理之補償，有侵害憲法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等

憲法疑義。【3】 

貳、受理依據【4】 

        按憲法訴訟法（下稱憲訴法）修正施⾏前已繫屬⽽尚未終結之案件，除

該法別有規定外，適⽤修正施⾏後之規定。但案件得否受理，依修正施⾏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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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規定，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查聲請⼈⼀於101年8⽉3⽇提出聲

請、聲請⼈⼆於108年8⽉23⽇提出聲請，其受理與否，應依司法院⼤法官審

理案件法（下稱⼤審法）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決之。核聲請⼈⼀之聲請，與

司法院釋字第371號、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⽰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相

符。次核聲請⼈⼆之聲請，與⼤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⼈⺠聲請釋憲之要

件相符。上開法官及⼈⺠聲請案，均應予受理，且涉及系爭規定有無違憲之

疑義，具有共通性，爰併案審理。【5】 

參、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⾒【6】 

⼀、據以審查之基本權與審查原則【7】 

        憲法第15條規定⼈⺠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旨在確保個⼈依財產之存續狀

態，⾏使其⾃由使⽤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權⼒或第三⼈之侵

害，俾能實現個⼈⾃由、發展⼈格及維護尊嚴（司法院釋字第400號、第732

號、第747號及第813號解釋參照）。國家將⼈⺠所有之特定財產設定為公

物，致⼈⺠就該財產無從⾃由使⽤收益，基於法治國家之要求，⾃須具備設

定公物關係之權源，如⽋缺權源，因其已形成個⼈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

收，給予相當之補償，始符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【8】 

⼆、農⽥⽔利⽤地屬公物，照舊使⽤係為確保特別重要公益之實現【9】 

        農⽥⽔利事業包括農⽥之灌溉、排⽔及防洪等，乃農業發展所必需，攸

關國家經濟及⺠⽣。臺灣農⽥⽔利事業由來已久，⽇治時期，原以⺠間經營

為主之農⽥⽔利事業，逐步納入政府公權⼒範圍，先後設立公共埤圳組合、

官設埤圳組合及⽔利組合等農⽥⽔利組織，其經營之模式雖略有不同，但均

具有依政府法令設立運作、受政府監督、⾏使公權⼒及相關爭議由官廳裁決

之公法⼈或公務機關之特⾊。⽇本統治結束前，臺灣各農⽥⽔利組織即調整

合併為具公法⼈性質之⽔利組合。【10】 

        第⼆次世界⼤戰結束後，政府接收⽇治時期之⽔利組合，幾經變⾰，迨

44年1⽉19⽇修正公布⽔利法第3條規定：「（第1項）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，

在中央為中央⽔利主管機關；在省為省政府，在市為市政府，在縣為縣政

府。(第2項)主管機關得視各地⽅區域之需要，核准設立地⽅⽔利⾃治團體，

協助政府推⾏⽔利事業。(第3項)前項⽔利⾃治團體為公法⼈，其組織規程由

省政府擬訂，呈請⾏政院核定之。」之後，臺灣省政府委員會及臺灣省臨時

省議會依上開規定於同年4⽉間審議通過臺灣省各地農⽥⽔利會組織規程，呈

奉⾏政院同年9⽉17⽇核准公布施⾏，臺灣省各地原有⽔利組織⾃此⼀律改定

為臺灣省○○農⽥⽔利會。⼜⽔利法於52年12⽉10⽇重加修正，其第12條規

定：「（第1項）主管機關得視地⽅區域之需要，核准設立農⽥⽔利會，秉承

政府推⾏農⽥灌溉事業。（第2項）前項農⽥⽔利會為公法⼈，其組織通則另

定之。」依此，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乃於54年7⽉2⽇制定公布。⼜鑑於農⽥

⽔利⽤地，雖有遠⾃⽇治時期，即由農⽥⽔利組織依法取得其所有權或使⽤

權者，惟亦有不屬於此情形，⽽由農⽥⽔利組織實際使⽤者，實施耕者有其

⽥條例臺灣省施⾏細則第37條規定：「原供被徵收⼟地灌溉排⽔使⽤之⽔源

地、井、溝渠等及其他⽔利設施，於耕地徵收後，依原利⽤⽅式繼續利⽤，

所有權⼈不得拒絕。」並經臺灣省政府以42年5⽉29⽇府建⽔字第50502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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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農⺠使⽤他⼈之⼟地為⽔路者，⼀律照舊使⽤，惟最⾼法院對此有不同

判決，為免影響灌溉發⽣糾紛，乃於59年2⽉9⽇修正公布增訂系爭規定（第

1屆立法院第44會期第2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，院總第293號，政府提案第

1030號；立法院公報，第59卷，第2期，委員會紀錄，⾴1⾄2參照）。

【11】 

        按國家為達成⾏政任務，除層級式⾏政體制之直接⾏政外，亦得另設具

獨立法⼈格之⾏政主體，以間接⾏政⽅式為之，惟須有組織法作為設置依

據，其業務權責須緊扣設置⽬的，並受國家監督。⼜⾏政任務之達成，除需

配置⾏政⼈員外，尚須藉助公物，不待贅⾔。【12】 

        ⾃44年1⽉19⽇修正公布⽔利法第3條及同年9⽉17⽇公布施⾏臺灣省各

地農⽥⽔利會組織規程起，農⽥⽔利會即為公法⼈，屬國家間接⾏政之⾏政

主體，協助政府推⾏農⽥⽔利事業，並受國家監督（54年7⽉2⽇公布農⽥⽔

利會組織通則第31條第2項、第6章監督及輔導等規定參照）。由農⽥⽔利會

興建、管理、養護或改善之農⽥⽔利設施及供農⽥⽔利使⽤之⼟地，設置⽬

的係為促進農⽥⽔利事業，於農⽥⽔利事業區域內就農⽥之取⽔、汲⽔、輸

⽔、蓄⽔及排⽔等灌溉排⽔事項提供公共使⽤，其性質⾃屬公物（農⽥⽔利

法第3條規定參照）。109年7⽉22⽇制定公布農⽥⽔利法，⾃同年10⽉1⽇施

⾏，農⽥⽔利會由公法⼈改制為⾏政機關，該法施⾏前原由農⽥⽔利會管理

之農⽥⽔利設施及供農⽥⽔利使⽤之⼟地，回歸國家直接⾏政，改由⾏政院

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委會）管轄（農⽥⽔利會組織通則第10條、農⽥⽔利法

第1條、第2條及第18條規定參照），其性質仍屬公物。【13】 

        按公物係為達成⾏政⽬的、實現公共利益⽽設，於公物關係消滅前，⾃

應維持其運作。農⽥⽔利⽤地既為公物，係推⾏農⽥⽔利事業所不可或缺

者，⽽與國家經濟及⺠⽣息息相關，攸關特別重要公益，且歷經久遠年代未

曾中斷作為農⽥⽔利之⽤，除非情事變更，已無繼續作為農⽥⽔利之必要⽽

廢⽌其公物關係，否則即應維持其公物之使⽤，以確保特別重要公益之實

現，是系爭規定明定原提供⽔利使⽤之⼟地應照舊使⽤。【14】 

三、照舊使⽤⼈⺠所有之⼟地，如未取得權源，即應依法徵收【15】 

        國家將⼈⺠所有之⼟地設定為公物，要求所有權⼈須容忍其⼟地供公共

使⽤，致⼈⺠就該⼟地無從⾃由使⽤收益，基於法治國家之要求，應具備設

定公物關係之權源，若⽋缺權源，因其已形成個⼈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

收，並給予相當之補償，始符憲法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【16】 

        如前所述，依系爭規定照舊使⽤之⼟地具公物性質，如屬⼈⺠所有者，

該⼈⺠須容忍其⼟地供農⽥⽔利所需使⽤，不得為妨礙灌溉之⾏為（農⽥⽔

利法第8條、第16條、第27條及第30條規定參照），對該⼟地已無從⾃由使

⽤收益，致其財產權遭受嚴重限制。依法治國家之要求，就⼈⺠之⼟地設定

為供農⽥⽔利照舊使⽤之公物，應具備設定公物關係之權源。為供農⽥⽔利

設施照舊使⽤之⼟地如原已具備設定公物關係權源，⾃不⽣問題，否則即應

以租⽤、協議價購或其他⽅式取得權源（農⽥⽔利法第9條及第26條規定參

照）。若未能取得權源，因其已形成個⼈之特別犧牲，即應依法徵收，給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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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當之補償，並於3年內擬定徵收補償相關計畫，籌措財源，俾於合理期限內

逐步完成徵收補償，始符憲法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【17】 

四、併此指明【18】 

        根據農委會統計，農⽥⽔利設施使⽤他⼈⼟地共計約6,171公頃，其中符

合系爭規定之無償照舊使⽤他⼈⼟地者，共計約5,932公頃，包括公有⼟地約

2,624公頃、公營事業⼟地約397公頃、私有⼟地約2,911公頃；以105年公告

現值估計共計約1,732億元，除公有⼟地約810億外，公營事業⼟地（約50

億）及私有⼟地（約872億）合計約922億（農委會106年6⽉6⽇農⽔字第

1060082614號函參照）。農⽥⽔利會改制後，農委會農⽥⽔利署要求所轄各

管理處辦理農⽥⽔利事業作業基⾦資產處分案件，須依農⽥⽔利法第26條規

定提撥所得價款百分之⼗，辦理照舊使⽤⼟地之承租或⽤地取得。惟⾃104年

起⾄110年⽌，以承租或價購⽅式處理者已⽀出合計約4億4,692萬元，其中於

改制後承租⼟地約1,096萬元、價購⼟地約2億548萬元，⽽照舊使⽤⼟地之⽤

地取得專⼾餘額僅約18億5,959萬元（農委會111年4⽉29⽇農授⽔字第

1116022467號函及111年8⽉3⽇農授⽔字第1116025114號函參照）。對照

之下可⾒，依系爭規定照舊使⽤⼟地之權源取得緩慢、成效有限，且照舊使

⽤⼟地之⽤地，專⼾餘額不⾜，顯然無法因應照舊使⽤⼟地之承租或⽤地取

得所需。有鑑於此，主管機關應訂定期限，積極籌措財源，或思考以全部徵

收所有權以外之其他⽅式取得權源之可⾏性，盡速完成照舊使⽤⼟地之權源

取得，俾符合憲法第15條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旨。【19】 

        ⼜依系爭規定照舊供農⽥⽔利使⽤之⼈⺠所有⼟地，僅能作農⽥⽔利⽬

的之使⽤、須遵守最⼩侵害原則（不得妨礙⼟地所有權⼈無礙於農⽥⽔利使

⽤之權利⾏使），且其現況是否仍供農⽥⽔利使⽤或有無其他替代⽅案，為

落實⼈⺠財產權之保障，主管機關應就具體情況通盤檢討，如已無繼續作為

農⽥灌溉排⽔使⽤之必要，應即辦理公物之廢⽌事宜。【20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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